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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郑 州 市 二 七
区京广南路 10 号
院，中岳大厦小区
的 1、2、3 号楼电
梯噪声扰民严重，
且经常出故障，存
在安全隐患。

郑 州 市 中 牟
县白沙镇光阳路
16号，再生资源回
收 中 心 ，污 水 乱
排，机油壶和机油
桶气味难闻，扬尘
大，噪音扰民。

郑 州 市 经 开
区 经 南 三 路 9 号
青春美庐小区多
户业主擅自把自
家厨房生活污水
管道与楼房外墙
的雨水管道相连
接，直排入小区景
观河中，导致景观
河脏水四溢、蚊蝇
猖獗。

郑 州 市 二 七
区马寨镇张寨安
置区的办事大厅
门前的道路一直
无人清扫。安置
大厅北边的怡心
路与南四环辅道
交界处两边的弯
道上，夏天时污水
横流、气味难闻，
冬天时是荒草，也
不绿化。

郑 州 市 郑 东
新区七里河南路
碧桂园天琴湾小
区北侧和东侧，小
区外绿化带的地
方黄土裸露垃圾
遍地，扬尘大，垃
圾满天飞。

1.举报人对商
丘市民权县庄子镇
魏楼村韩明化工厂
X4100002018062
60043号环保督察
交办件处理结果
不服，请求督察组
监督对韩传峰化
工厂污染土壤进
行化验鉴定，对该
厂投诉问题进行
彻查；2.郑州市中
牟县原林业局局
长尚会军对中牟
县大孟镇湾张行
政村湾刘村北，数
十 亩 防 护 林 在
2017 年被盗伐不
管不问，存在收回
扣行为；3.中牟县
区域内大部分被
采伐的杨树都没
有办理采伐许可
证，请求彻查。

行政
区域

二七区

郑东
新区

经开区

二七区

郑东
新区

中牟县

问题
类型

噪音

水

水

大气

土壤

土壤

调查核实情况

一、关于“中岳大厦小区1、2、3号楼电梯噪声扰民严重”问题
经查，该问题不属实。2023年 12月 8日下午，二七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长江路街道办事处到中岳大

厦小区对3栋楼电梯运行情况进行现场核实。经核实，现场未听见3栋楼电梯有噪声；当天下午，河南半
亩田物业服务有限公司邀请河南君泰电梯有限公司对电梯主机房进行现场检测，通过检测，电梯机房噪
声为60~66分贝（电梯机房平均噪声不超过80分贝），符合电梯相关质量标准。12月 12日，河南大安检
测技术有限公司分别对1、2、3号楼居民家12处点位进行了检测；12月 14日，河南大安检测技术有限公
司出具了检测报告（编号：HNDA〔2023〕HJ第 2025号），噪声检测结果显示，12处点位最高值 34分贝，
最低值32分贝，符合 I类声环境功能区质量标准《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

二、关于中岳大厦小区1、2、3号楼电梯经常出故障，存在安全隐患问题
经查，该问题部分属实。2023年 12月 8日下午，二七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长江路街道办事处对中岳

大厦3栋楼 12部电梯现场核实中发现，1号楼、2号楼各有1部电梯常年停运，指示灯不亮，不能使用，剩
余10部电梯均正常运行，运行电梯均有正常维保记录，但均不同程度存在机械部件老化、电气部件设备
老化、使用年限较长、使用频率过高等问题，电梯频繁出现故障，确实有安全隐患。现场要求物业公司在
对小区内运行的10部电梯进行全面检查修理，包括设备维修、配件更换升级等，消除安全隐患。

一、关于郑东新区再生资源分拣中心污水乱排，扬尘大，噪音扰民问题
经查，该问题部分属实。郑东新区再生资源分拣中心粉碎作业时，会产生一定噪声和粉碎扬尘，但

因作业车间全封闭，厂界噪声不明显，粉碎扬尘不外逸；厂区内部道路洒水不及时，社会车辆和厂区车辆
出入时有一定扬尘污染；分拣中心的生产工艺仅涉及分拣、粉碎和压缩打包，无清洗工序，故无废水产生
和排放。因分拣中心距离最近居民区（前程嘉园二号院）约650米，噪声和扬尘对群众影响较小。

二、关于郑东新区再生资源分拣中心机油壶和机油桶气味难闻问题
经查，该问题部分属实。分拣中心塑料制品车间主要回收处理矿泉水瓶、塑料瓶、食用油桶等塑料

制品，回收过程中少量残液长期积存，造成地面有大量污垢，现场可闻到明显的异味。经多次现场核查，
未发现分拣中心厂区存在回收机油壶和机油桶行为。

一、关于青青美庐小区多户业主擅自把自家厨房生活污水管道与楼房外墙的雨水管道相连接的问
题

经查，该问题属实，经核查统计，擅自把自家厨房生活污水管道与楼房外墙雨水管道相连接的住户
共 65户，全部位于 1~18号楼联排别墅内，其中，1号楼 1户，2号楼 3户，3号楼 3户，4号楼 4户，5号楼 5
户，6号楼 2户，7号楼 1户，8号楼 2户，9号楼 6户，10号楼 1户，11号楼 5户，12号楼 7户，13号楼 7户，
14号楼4户，15号楼3户，16号楼1户，17号楼7户，18号楼3户。

二、关于“直排入小区景观河中，导致景观河脏水四溢、蚊蝇猖獗”问题
经查，该问题不属实。12月 8日对该小区进行排查，小区雨水管道并未与景观河直连，景观河内未

发现脏水四溢、蚊蝇猖獗情况。

一、关于“郑州市二七区马寨镇张寨安置区的办事大厅门前的道路一直无人清扫”问题
经查，该问题不属实。2023年 12月 8日上午，二七区城市管理局、马寨镇人民政府工作人员赶赴

现场进行调查。经核查，二七区城管局与郑州公用环卫有限公司签订有马寨镇街道环卫保洁及管理服
务项目合同，包含张寨安置区附近的萍湖路、思源路、怡心路和南辅道的正常清扫保洁。经了解，张寨办
事大厅门前的路为思源路，环卫工人每天 7：00前进行一次清扫，7：00至 11:00和 13：30至 17：30分别
采用人工加机械作业方式双重保洁，不存在无人清扫的现象。

二、关于“安置大厅北边的怡心路与南四环辅道交界处两边的弯道上，夏天时污水横流、气味难闻，
冬天时是荒草，也不绿化”问题

经查，该问题部分属实。现场检查发现，在怡心路与南四环辅道交界处两边的弯道上有不少落叶，
荒草和绿草相间生长，现场未发现有污水横流和气味难闻的现象。经走访了解，夏季多雨，此处积水后
会出现异味。由于怡心路主体工程尚未完工，施工方还未将道路正式移交政府管理，因此，该道路拐角
处有两处约200㎡未绿化。

一、关于小区外绿化带的地方黄土裸露，扬尘大问题
经查，该问题部分属实。
郑东新区管委会于12月 8日接到该案件后高度重视，当天下午立即组织郑东新区建设局、郑东新区

园林水务局和商都路办事处赶赴现场调查。碧桂园天琴湾小区北侧、东侧为闲置绿化用地。因暂未施
工绿化，北侧区域被附近居民占用种植蔬菜，面积约有 3800平方米，东侧区域杂草植被较多，存在小部
分裸地，产生少量扬尘，不存在扬尘较大问题。

二、关于小区外绿化带的地方垃圾遍地，垃圾满天飞问题
经查，该问题部分属实。
因居民种植蔬菜需要，前期使用了少量农用地膜。目前正值冬季，地膜风化破损，因此，现场存在少

量白色垃圾。不存在垃圾遍地、垃圾满天飞现象。

一、关于“郑州市中牟县原林业局局长尚会军对中牟县大孟镇湾张行政村湾刘村北，数十亩防护林
在2017年被盗伐不管不问，存在收回扣行为”问题

经调查，该问题不属实。经中牟县林业局调查，中牟县大孟街道办事处湾张行政村 2017年有林地
总面积为 78.1355 公顷，其中，护岸林 6.3847 公顷、护路林 1.5966 公顷、经济林 0.2812 公顷、用材林
36.3496公顷、其他林地 33.5234公顷。湾张行政村湾刘自然村村北仅有一条护路林，护路林长约 700
米，无其他防护林。

依据中牟县大孟街道办事处湾张村 2016年、2017年、2018年、2019年森林资源“一张图”和 2017
年、2018年、2019年、2020年、2021年影像图，该段护路林2021年 10月以前长势良好。2021年 10月森
林资源“一张图”数据与国土资源三调数据融合后，该段护路林图斑地类变更为非林地。

按照 2019年修订、2020年 7月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五十六条第三款规定：非林地上
的农田防护林、防风固沙林、护路林、护岸护堤林和城镇林木等的更新采伐，由有关主管部门按照有关规
定管理。因此，2020年 7月以后，中牟县林业局不再办理非林地采伐许可证。

2018年，中牟县森林公安局曾接群众举报反映湾刘村北有盗伐林木现象，后经森林公安局调查，附
近村民砍伐的林木是在个人承包的鱼池旁栽植的杨树，办理有采伐许可证。所伐林木存在群众权属利
益纠纷，法院已经审理终结。

经中牟县纪委监委核查调查，没有证据证明 2017年大孟镇湾张行政村湾刘村北防护林被盗伐情
况，也未发现原林业局局长尚会军对盗伐不管不问的问题。通过中牟县纪委监委调查，未发现尚会军存
在收回扣问题。

二、关于“中牟县区域内大部分被采伐的杨树都没有办理采伐许可证”问题
经调查，该问题部分属实。近几年，中牟县林业部门不断加大《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等相关法律

的宣传力度，群众法律意识不断增强，凭证采伐率大幅度提高，全县盗伐滥伐案件逐年减少；2020年 7
月，新《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后，部分群众采伐非林地上的树木，无需办理采伐许可证；经几次行
政区域托管划转，中牟县森林资源大幅度减少，林木采伐许可证办证数量逐年下降。

据统计，自 2021年以来，中牟县林业局共办理采伐许可证共计 771份（2021年 338份，2022年 257
份，2023年截至12月为176份），处理滥伐林木违法案件24起，持证采伐率为97%。

综上所述，中牟县区域内不存在大部分被采伐的杨树未办理采伐许可证的情况。

是否
属实

部分
属实

部分
属实

部分
属实

部分
属实

部分
属实

部分
属实

办结
目标

对每栋楼
电梯进行全面
检 查 和 维 修 ，
同 时 ，做 好 日
常维护和配件
更换升级。

进一步做
好厂区仓库密
闭 ，防 止 扬 尘
和 噪 声 外 逸 ，
加大厂区道路
洒 水 频 次 ，消
除 扬 尘 污 染 ；
清理塑料制品
车 间 地 面 ，减
少异味影响。

对该小区
业主私自加装
的管道进行清
除 ，督 促 业 主
对室内污水排
水管道进行整
改 ，确 保 生 活
污水管道与雨
水管道分离。

加大清扫
保 洁 ，加 强 巡
查 监 管 ，达 到
群 众 满 意 效
果。

立 即 改
正 ，对 白 色 垃
圾 进 行 清 理 ，
对黄土裸露区
域采用防尘网
覆盖。

宣传相关
林 业 法 律 法
规 ，提 高 群 众
的 法 律 意 识 ，
加大护林巡查
力 度 ，严 厉 打
击涉林违法犯
罪行为。

处理和整改情况

一、关于“中岳大厦小区 1、2、3 号
楼电梯噪声扰民严重”问题

该问题已办结。加强电梯管理和
维护，及时邀请第三方检测公司对电梯
噪声进行检测，避免噪声扰民问题发
生。

二、关于中岳大厦小区 1、2、3号楼
电梯经常出故障，存在安全隐患问题

该问题已办结。物业公司已对电
梯进行全面检查修理，包括设备维修、
配件更换升级等，消除安全隐患。

一、关于郑东新区再生资源分拣中
心污水乱排，扬尘大，噪音扰民问题

该问题已办结。分拣中心按照《郑
州市再生资源回收中转站整治规范标
准（试行）》要求，对厂区路面进行定时
洒水降尘作业，粉碎机作业时，确保在
全密闭空间内进行，并开启喷淋设施，
最大限度降低扬尘和噪声影响。

二、关于郑东新区再生资源分拣中
心机油壶和机油桶气味难闻问题

该问题已办结。厂区未发现机油
壶和机油桶。针对废旧塑料制品回收
车间气味难闻问题，要求分拣中心加快
垃圾处理速度，减少垃圾在分拣中心内
堆放时间，对有油污地面及时进行清
理，修缮门窗，确保在密闭空间作业，从
而减少异味的影响。再次向分拣中心
明确危险废物管理规定，确保回收的塑
料物品中不掺杂机油壶、机油桶等物
品。

整改情况
一、关于青青美庐小区多户业主擅

自把自家厨房生活污水管道与楼房外
墙的雨水管道相连接的问题

该问题阶段性办结。经开区明湖
办事处中铁社区通过下达整改通知书、
业主微信群通知、电话联系等多种形式
通知 65户责任业主在 5个工作日内自
行整改完毕，逾期未完成自行整改的，
由经开区行业监管部门会同明湖办事
处进行强制整改。

二、关于“直排入小区景观河中，导
致景观河脏水四溢、蚊蝇猖獗”问题

该问题已办结。2023 年 12 月 8
日，郑州市生态环境局经开分局已委托
有资质的第三方公司对该小区景观河
水质取样进行检测，水质检测结果数据
显示合格。小区物业已制定《青青美庐
院内景观河水系管理方案》，杜绝脏水
四溢、蚊蝇猖獗问题发生。

一、关于“郑州市二七区马寨镇张
寨安置区的办事大厅门前的道路一直
无人清扫”问题

该问题已办结。督促郑州公用环
卫有限公司加大张寨安置区域清扫保
洁力度，严格按标准和要求作业，避免
出现无人清扫的问题。

二、关于“安置大厅北边的怡心路
与南四环辅道交界处两边的弯道上，夏
天时污水横流、气味难闻，冬天时是荒
草，也不绿化”问题

该问题阶段性办结。一是加大对
该路段的督导巡查，发现落叶等杂物，
立即进行清理；二是督促主体完工后尽
快实施绿化建设，不断改善周边居民生
活环境。

该问题阶段性办结。
郑东新区商都路办事处组织人员

对现场存在的白色垃圾进行清理，黄土
裸露区域已采用防尘网进行覆盖。

下一步，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将于
2024年 3月启动施工招标，按计划进场
施工。待绿化项目施工单位正式进场
前，将种植蔬菜予以清理完毕并交付施
工。

加大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
等相关林业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优化
营商环境，简化办证程序，为群众办理
采伐许可证提供便利。进一步加大巡
查力度，严厉打击违法犯罪行为。

是否
办结

已办结

已办结

阶段性
办结

阶段性
办结

阶段性
办结

已办结

责任人
被处理情况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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